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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284664A00_ATTCH1.doc、0284664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本市「生育獎勵金發放」作業，為本府100年度重要施政

計畫，惠請協助宣導週知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獎勵本市市民生育，慰勞新生兒母親懷胎生育之辛勞，

於本(100)年4月11日開始發放生育獎勵金，並回溯自本(1

00)年1月1日生效。

二、生育獎勵金申請人資格：本市新生兒於民國100年1月1日

（含）以後出生，並符合下列規定者，其父或母得申請生

育獎勵金：

(一)新生兒需於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（以下簡稱戶政所）完

成出生登記。

(二)新生兒之父或母需設籍本市連續六個月以上，且申請時

仍設籍本市。

(三)設籍期間之計算，以父或母戶籍最後遷入本市起算至新

生兒出生日止。

三、生育獎勵金發給額度：

(一)產婦生產之第一名新生兒發給生育獎勵金新臺幣六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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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產婦生產第二名（含）以後之新生兒，每名發給新臺幣

一萬二千元。

四、新生兒個數計算標準：新生兒個數之計算，以在國內完成

出生設籍登記為準。

五、申請期限、受理單位：申請人應於新生兒出生後六十日內

，持國民身分證及印章，向新生兒設籍所在地之戶政所提

出申請。

六、戶政所告知及協助義務：戶政所辦理新生兒出生登記時，

發現有符合申請資格者，應主動告知，並協助其辦理申領

。

七、檢附「臺南市生育獎勵金發放作業」說明及宣導文各一份

，請於貴單位跑馬燈、LED電子字幕、內部網站等協助宣

導週知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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